解读《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
一、制定背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以及各级安全生产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省安全生产“八抓20项”创新举措及市安全生产21条措施，压紧压实交通运输行业各方安全责任，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暨“找症结、剖根源、大反思、促提升”活动为主线，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以最严格的标准、最果断的措施、最务实的作风，全面深入彻底排查治理安全隐患问题，严厉查处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主要内容

（一）道路运输。全区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燃气运输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落实情况。道路客运非法违规协同治理、汽车客运站安全管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电子运单和“鲁运通行码”推广使用、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车辆动态监控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 
（二）公路运营。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长大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公路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大件运输管理服务，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危桥改造实施进展等公路运行安全情况。 
（三）城市公共交通。公交、出租客运企业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和应急预案，公交线路安全风险点摸排，驾驶员心理健康和应急处置培训，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设施设备运行和监测等情况。 
（四） 交通工程建设。交通在建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项目质量安全工作政策制度落实、安全监管机构队伍建设、专项活动开展、工程项目重点作业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参建单位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安全管理等情况。 

（五） 铁路沿线环境治理。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路段“双段长制”运行情况、漂浮物问题隐患整治销号、铁路道口监护管理和综合治理、示范段建设等情况。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局属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将百日攻坚行动作为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首要任务，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切实扛起重大政治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地落实。

（二）严密组织实施。局属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迅速制定本单位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认真组织实施，狠抓工作落实。特别在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敏感时期要增加督导检查频次，确保百日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三）深化督导检查。要继续加强与应急、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坚持以严执法促整改，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要依法责令其立即停产整顿，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四）定期调度通报。各相关单位要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开展，每月28日前将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书面报送局安委会办公室，同时报送经验做法等工作信息。
